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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太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13,480 27,332

銷售成本 (13,368) (16,810)

毛利 112 10,522

其他收入 25,207 910

行政費用 (9,651) (10,808)

其他營運開支 (6,260) (40,965)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4 9,408 (40,341)

財務費用 (5,966) (5,834)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42 (46,175)

稅項 5 (16) 1,97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3,426 (44,201)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港仙） 6 0.47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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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106,621 76,492

其他投資，按成本值 1,200 －

107,821 76,492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 30,711 25,475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9,215 7,150

現金及銀行結存 179 3,833

40,105 36,458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0 80,017 116,222

貿易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6,789 30,861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5,775 17,833

122,581 164,916

流動負債淨額 (82,476) (128,4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345 (51,96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0 46,514 －

少數股東權益 － －

負債淨額 (21,169) (51,96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9,083 6,055

儲備 (30,252) (58,021)

資金虧絀 (21,169) (5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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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股本贖回 匯率波動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股本儲備 計劃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 6,055 3,028 1,264 (1,651 ) － 717 1,096,502 (1,157,881 ) (51,966 )

供股（扣除開支） 3,028 3,814 － － － － － － 6,842

重估盈餘 － － － － 20,119 － － － 20,119

匯兌調整－附屬公司 － － － 410 － － － － 410

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 － － － － － － 3,426 3,426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9,083 6,842 1,264 (1,241 ) 20,119 717 1,096,502 (1,154,455 ) (21,169 )

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 6,055 3,028 1,264 (1,840 ) － 717 1,096,502 (1,081,907 ) 23,819

匯兌調整－附屬公司 － － － (2,482 ) － － － － (2,482 )

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 － － － － － － (44,201 ) (44,201 )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6,055 3,028 1,264 (4,322 ) － 717 1,096,502 (1,126,108 ) (22,864 )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18,716) (1,53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180) 1,893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9,896) 355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7,137 (299)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匯率變動影響 (910) 49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減少）／增加淨額 (3,669) 10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626 (111)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43) (6)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79 182

銀行透支 (222) (188)

(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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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依據歷史成本法所編製及以重估若干船隻作修訂。

除下列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i) 採納新訂及／或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

本集團已經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財政期間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之會計實
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現金流量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 僱員福利

採納此等會計實務準則令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及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之呈報形式有所

改變，惟並無對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構成嚴重影響。因此，本集團毋須作出前期
調整，而對上期間之比較數字已予重新分類或重列，以令呈報方式相符一致。

(ii) 船隻以估值列賬

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開始，本公司董事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7號「物業、廠房及設備」
內可選擇之處理方法，容許本集團為某一類資產在其原初成本值確認後按估值（就此而言即
本集團之船隻）列賬。

董事認為，將該等資產按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之現行政策，未能公平反映該等
資產對本集團之真正價值，因而為本集團之船隻採納此項新政策。該等船隻分別佔本集團於

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總資產逾99%及70%。本集團就其他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會計政策維持不變，仍然以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入賬。

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後，船隻乃首先以成本值及隨後以估值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
賬。船隻之成本值包括其購入價及任何使船隻就既定用途而達致運作狀況及地點之直接應計
成本。倘能顯示船隻就其後發生之開支而令使用該資產預期獲得未來經濟效益增加，該等相

關開支會計入該資產之賬面值。重估須經常定期進行，以令賬面值在結算日與以公平值釐定
之價值不會出現重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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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船隻產生之任何盈餘須貸記入重估儲備。因重估導致賬面淨值減少之數額，會在收益表

扣減，僅限於超出重估儲備內涉及同一項資產先前重估之盈餘（如有）之數額。重估增值乃確
認為收入，惟以其抵銷同一項資產先前已確認為支出之重估減少為限。

當船隻出售或退役，出售產生之任何收益或虧損（即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船隻賬面值之差額）
乃計入收益表。有關已出售船隻之任何重估盈餘乃直接轉撥至保留盈利。

由於採納此項新會計政策為船隻入賬方式，董事已委聘一獨立專業估值師就其船隻於二零零
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進行估值。基於該項估值，港幣15,659,000元作為就該等資產以往確認為減
值虧損之撥回已計入回顧期內之收入，而重估盈餘之餘數港幣20,119,000元則計入重估儲備。

船隻之重估盈餘之進一步詳情載於中期簡明財務報表附註7。

3. 分類資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主要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海事工程及船隻貿易。

本集團之唯一主要業務地區為香港。因此，有關該單一業務地區之分類資料等同綜合數字。本集團

以主要業務分類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詳細數字連同二
零零二年對應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海事工程 船隻貿易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4,180 27,332 9,300 － 13,480 27,332

分類業績 94 (30,443 ) 18 － 112 (30,443 )

未分配收入 25,207 910

未分配開支 (15,911 ) (10,808 )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9,408 (40,341 )

財務費用 (5,966 ) (5,834 )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42 (46,175 )

稅項 (16 ) 1,97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溢利／（虧損）淨額 3,426 (44,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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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本集團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已計入／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入
減值虧損撥回 15,659 －
租金開支超額準備 5,258 －
收回保險索償 1,541 －
出售固定資產盈利 74 45

扣除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6,284 6,66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2,975 3,955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157 148
經營租約 407 1,179
法律及專業費用 1,500 1,853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46 －
船隻減值撥備 － 21,987
呆賬撥備 － 18,978

5. 稅項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16) －
－以往年度超額準備 － 1,974

海外稅項 － －

(16) 1,97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16%）之
稅率而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海外稅項乃依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之個別國家之現行
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適用之稅率計算。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因時差影響而未撥備之遞延資產為港幣17,031,000元（二零零
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港幣17,031,000元）。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港幣3,426,000元（二零零二年：虧損淨額
港幣 44,20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經調整加權平均數 735,527,408股（二零零二年：
641,154,566股）計算。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予調整，以反映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日完成供股之影響。據此，截至二零零
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已予重列。

由於期內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故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7

7. 固定資產

傢俬、裝置及 廠房、機器
船隻 辦公室設備 及工場設備 汽車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本值／賬面值

於二零零二年
八月一日 143,658 54 600 91 144,403

添置 － － － － －
出售 (8,860) － － (91) (8,951)
重估盈餘 20,119 － － － 20,119
匯兌調整 2,116 － 13 － 2,129

於二零零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157,033 54 613 － 157,700

累計折舊及
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二年
八月一日 67,796 15 78 22 67,911

支出 6,260 9 11 4 6,284
減值虧損回撥 (15,659) － － － (15,659)
出售虧損 (8,240) － － (26) (8,266)
匯兌調整 807 － 2 － 809

於二零零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50,964 24 91 － 51,079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106,069 30 522 － 106,621

於二零零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75,862 39 522 69 76,492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船隻之賬面淨值合共港幣102,769,000元（二零零二年﹕港
幣75,862,000元），已就若干授予本公司兩家全資附屬公司之若干貸款作出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委託獨立專業估值師宏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按持續作現有
用途公開市值評估本集團之船隻。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船隻產生估值盈餘港幣
20,119,000元及減值虧損回撥港幣15,659,000元（見中期簡明財務報表附註2所闡述）。提述中期簡
明財務報表附註10(a)內，為所獲授銀行貸款作抵押而賬面淨值為港幣51,919,000元之船隻，而其並
無按各船隻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之估值入賬。董事認為，該等船隻仍未解除止贖壓力，原因
是並未獲有抵押貸款人同意延長該等貸款之預定還款期（見中期簡明財務報表附註10(a)所述），因
此，董事認為，不按公開市值基準重估該等船隻實為審慎之舉。倘若該等船隻按二零零三年一月三
十一日以公開市值基準作出之估值重新列賬，則產生額外估值盈餘港幣15,457,000元及減值虧損回
撥港幣1,231,000元。

倘本集團之船隻按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及（如適用）扣除減值虧損列賬（惟僅就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0(a)
所述之該等船隻），則其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將為港幣77,705,000元（二零零二
年七月三十一日：港幣75,86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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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項 10,153 12,126
應收合約客戶款項 3,788 －
應收保留金 902 90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868 12,447

30,711 25,475

貿易應收賬項減呆賬撥備按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時 － 2,341
1-3個月 1,128 1,811
3-6個月 － 4,715
6-12個月 2,000 1,565
一年以上 7,025 1,694

10,153 12,126

客戶之貿易條款大部份為以信貸形式支付，即貿易按金、墊款及繳存款項一般須預先支付。發票一
般須於發出後三十日內支付，惟若干信譽良好之客戶之期限可延至超過三十日。本集團對其未收回
之應收款項繼續採取嚴緊之控制，高級管理層人員亦定期檢討逾期款項情況。

為數達港幣6,503,000元之貿易應收賬項已逾期超過一年，該筆款項將於結算日（二零零三年一月三
十一日）後獲最終償付。

9. 貿易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項 16,103 12,090
應付保留金 449 449
已收墊款 7,599 5,65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638 12,669

26,789 30,861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時 1,798 276
1-3個月 2,413 1,535
3-6個月 2,298 37
6-12個月 2,390 2,064
一年以上 7,204 8,178

16,103 1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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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銀行及其他借款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透支，無抵押 222 207
銀行貸款，有抵押 69,768 77,446
其他貸款，無抵押 8,873 1,167
其他貸款，有抵押 47,668 37,402

126,531 116,222

銀行及其他借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 80,017 116,222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46,514 －

126,531 116,222

(a)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為港幣69,768,000元（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港幣77,446,000元）乃以（其中包括）本集團賬面淨值為港幣51,919,000元（二零零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港幣56,049,000元）之船隻之法定押記作為抵押。

(b)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其他貸款港幣46,514,000元（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港幣
34,402,000元）乃以（其中包括）本集團賬面淨值為港幣50,850,000元（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港幣19,813,000元）之若干船隻作為抵押。

(c)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向一名第三方獲取以作為購買新船隻之按金之其他貸款港幣
3,000,000元（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港幣3,000,000元），乃以該筆購買按金作為抵押。該
筆貸款須於要求時償還，並須按最優惠借貸利率上浮年利率兩厘計息。

11. 股本
股份數目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及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12,000,000,000 1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 605,534,868 6,055
供股 302,767,434 3,028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908,302,302 9,083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日，本公司以供股之方式每股供股股份港幣0.025元之認購價配售302,767,434
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供股股份，所按基準為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之記錄日期合資格股
東每持有兩股當時之現有股份可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供股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日完成。

12. 或然負債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6條，本公司與旗下24家附屬公司及其當時債權人訂立之債務償還安排（合
稱「計劃」）已獲香港原訟法庭批准，並已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
一日，本公司根據日期為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一日及以所有計劃債權人為受益人之信託契據為計劃
之受託人作出承諾，而本公司及本集團已就此產生或然負債，而該承諾為根據計劃銷售、變賣及收
回無產權負擔資產及根據計劃已變現之應收賬項淨額合共不得少於港幣17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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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之財務業績持續備受香港及新加坡海事工程業之不利市
場環境所影響。為了改善本身之核心業務，同時在可行情況下作多元化發展，集團擁有由挖泥船、駁船及
拖輪等多種工程船隻組成之船隊，銳意開拓區內（尤以中國大陸為然）之各項商機。

期內，本集團不但致力透過出售本集團之船隻而減低其債項償付承擔，且本公司董事已與有抵押貸款人
積極展開有關重組及／或重新融資本集團未清還有抵押債項之磋商。本集團已取得若干有抵押借貸人之

同意，延長若干貸款本金及利息之還款期，以待本公司提出可行建議。董事正已就不同途徑咨詢法律及財
務意見，其中包括多項可行之股本安排。為免混淆，本公司不一定會進行可行之股本安排。

本集團仍涉及不同尚未解決之訴訟中，而該等訴訟於本回顧期間內並無重大進展。

財務回顧

本集團在高借貸水平經營業務，惟董事一直傾力將集團此情況改善。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之資本虧絀及流動負債淨值分別下降至港幣21,169,000元及港幣82,476,000元，而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
一日則分別為港幣51,966,000元及港幣128,458,000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

營業額為港幣13,480,000元，而股東應佔純利則為港幣3,426,000元。

於本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已就延期償還若干有抵押債項成功與若干有抵押貸款人進行磋商，以待集團循
可行途徑為該等債項重新再融資。有賴與若干貸款人就本集團若干債項還款達成妥協，使本集團之資產

（在本報告上文附註10(a)所述之該等船隻除外）因而解除止贖壓力及毋須以強制銷售價列賬。本集團會
不斷致力重組及／或重新再融資整體債務組合。集團現正物色各種可行途徑，以減低其負債水平，並提升
資產基礎及重振本集團之盈利能力。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本集團以供股方式集資約港幣6,800,000元，以應付營運資金所需。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為33%，負債總額對資產總值之
比率則為114%，而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則分別為22%及146%。集團之債務償還安排於二零零零年
四月二十八日生效後，本公司除就日期為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一日之信託契據而向其受託人作出承諾並就

此產生或然負債港幣176,000,000元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之負債總額約為港幣168,905,000

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之負債總額包括有抵押銀行貸款港幣69,768,000元、無抵押銀行透
支港幣222,000元、其他有抵押貸款港幣47,668,000元、其他無抵押貸款港幣8,873,000元、應付關聯公司款

項港幣15,775,000元及貿易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港幣26,789,000元。管理層相信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並
不顯著。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更改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以按定期基準重估本集團之船隻，以公平地反
映其對本集團之真正價值。有關轉變導致一集團產生估值盈餘港幣20,119,000元及回撥減值虧損港幣
15,659,000元至本集團截至該日止期間之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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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21名員工及約10名合約工人。

董事正積極檢討人手及集團僱員之薪酬組合，以維持具成本效益之組織架構。本集團乃參考市場條款及

適用之法定規定釐定其僱員之薪酬政策及組合。此外，本集團亦為其僱員提供強制性公積金及認股權計
劃等其他員工福利。

董事之本公司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存置之登記冊

所記錄，本公司董事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在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之權益如下﹕

所持之普通股（「股份」）

數目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個人 其他

梁余愛菱女士 445,500 412,222,499

附註 (1)及 (2)

梁緻妍女士 150,000 412,222,499

附註 (1)及 (2)

附註﹕

(1) 412,222,499股本公司普通股由Harbour Front Limited（「Harbour Front」）或其指定代理人作為一項單位信託之受

託人持有。該項信託之所有單位由全權信託基金實益擁有。該項信託之實益擁有人為梁余愛菱女士及其子女，包括

梁緻妍女士。

(2) 梁余愛菱女士及梁緻妍女士分別持有Harbour Front三分之一已發行股本。

除上文及「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一節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證券中擁有須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28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個
人權益、家族權益、公司權益或其他權益（包括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31條或附表第一部分被視作或當作擁
有之權益），或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之規定須載入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冊內，或根據上市規則《上市公

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本公司舊有之優先認股權計劃自一九九一年九月六日起獲採納，並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六日屆滿。於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股東通過採納本公司之新優先認股權計劃。期內並無根據新優先認股權
計劃授出任何優先認股權，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優先認股權。

除「董事之本公司股份權益」一節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任何時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18

歲以下子女授出權利，可藉購入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亦無任何該等權利獲彼等行使。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亦概無涉及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取得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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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存置之登記冊所示，下列股東在本公
司之已發行股本中直接或間接實益擁有10%或以上權益﹕

股東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Harbour Front 412,222,499

Matthew O'Driscoll先生（附註 (1)） 252,306,195

附註﹕

(1) Matthew O'Driscoll先生乃計劃之計劃管理人，並以信託方式代表計劃債權人持有252,306,195股股份，以待根據計

劃之條款作出分派。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已於上文「董事之本公司股份權益」一節披露權益之梁余愛菱女士及梁緻妍女士外，
概無任何其他人士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之規定須予記錄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之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
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浦炳榮先生及袁銘輝博士。

審核委員會每年最少與管理層會晤兩次，共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內部控制及
財務申報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太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梁余愛菱

香港，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